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财产保险附加条款

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财产保险附加包括全部营业额条款

（产品注册号：）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在赔偿期限内如果为获得营业收入，被保险人或他人代其在营业处所

以外的地点，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，则有关这项销售或服务所给付或应给付的金额，在计算赔偿

期限的营业额时应包括在内。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
